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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车出事故 被诉过失杀人
责任遭推定 力辩方获轻判
□北京霆盛律师事务所 贾霆

雨夜砂石厂

大货车轧死人

十几年前的一天晚上， 某市港

务局作业码头砂石料场里几乎没有

人 。 因为此时海风呼啸 ， 暴雨如

注。 在一束微弱灯光的照射下， 一

辆自卸翻斗大货车一边鸣着倒车喇

叭， 一边往后边倒车。

此时， 在车后有一个手提一盏

矿灯的人好像突然脚底下被什么东

西绊了一下， 随即摔倒在地。

大货车并没有发现这一情况，

车后轮从倒地的人身上碾了过去。

直到压到了人， 大货车司机才感觉

到车子压到了东西。

于是驾驶室门打开了， 司机头

上披着一件衣服， 手里拿着一只小

手电跑到了车后， 他俯身用手电照

了一下地上， 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

人， 然后颤颤巍巍地用手在那人的

鼻子下探了一会， 发现已经没有气

息。

司机急忙站起身来， 快步跑向

驾驶室， 慌忙驾车离开了现场。

身后， 是狂风骤雨下一团漆黑

的砂石料场。

出逃后自首

初定交通肇事

第二天上午， 风和日丽。 港务

局调度员杜师傅到砂石料场上班，

准备把值夜班的孙光明替换下来。

一进料场， 杜师傅就发现地下躺着

一个人。

就近一看， 杜师傅吓得倒吸了

一口凉气， 扭身便跑。

20 分钟后， 接到报案的派出

所警员驱车到达了现场。 经过一阵

勘验、 拍照和搜索后， 警察得出了

如下结论： 被害人孙光明， 港务局

货场调度员。 死亡原因： 头部、 胸

部遭大型车辆轮胎碾压导致粉碎性

骨折， 失血过多死亡。

派出所迅速将此案上报， 公安

分局根据现场的勘验结果初步定性

为 “交通肇事”。

此后派出所接到一运输公司第

四车队队长赵满江的报案， 说上午

11 点左右， 车队三天前刚雇佣的

司机黄立勇在河北唐山给其打电话

称 “昨天晚上我在码头倒车时轧死

了一个人”， 赵满江在电话里鼓励

他主动投案自首。 过了半个小时，

黄立勇再次联系他， 称已经在回来

自首的路上。

派出所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

交警部门， 40 分钟后， 等候在收

费站的交警将黄立勇抓获。

码头非“道路”

改诉过失杀人

三天后， 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

任认定： 肇事司机黄立勇在案发后

驾车逃离现场， 致使事故责任无法

认定， 依法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此

后经过一系列的侦查程序， 公安机

关以涉嫌 “交通肇事罪” 将本案移

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对本案移送的材料进

行了审查核实， 承办检察官认为，

虽然孙光明死于黄立勇倒车过程，

但是， 案发地点是在码头作业区，

不属于交通法规所指的 “道路 ”。

因此， 该案应当定性为 “过失致人

死亡”。

随后黄立勇的家属接到法院的

电话通知， 说案子已经到了法院，

作为被告人家属有权利为黄立勇聘

请辩护律师， 20 天内法院将择期

开庭。

感到事不宜迟， 家属马上委托

我作为辩护人为黄立勇提供辩护。

无力作赔偿

车队提供支持

接受委托后， 我到法院复印了

本案的所有证据材料并进行了反复

的阅读， 然后到看守所会见了黄立

勇。

对发生这样的事情， 黄立勇自

然是追悔莫及， 并强调自己有投案

自首的行为。

了解清楚案情后， 我叮嘱他要

端正态度， 如实向司法机关陈述案

情。 然后我又对黄的家属做了大量

工作， 劝说其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

的经济损失。

然而， 黄立勇的老家在农村，

生活贫困， 妻儿老小全指望黄立勇

给人开车挣钱养活 ， 即便有心赔

偿， 事实上也根本拿不出高达数十

万元的赔偿款。

万般无奈之际， 我又想到了黄

立勇打工的运输公司。

首先， 我向该公司领导阐述，

黄立勇虽然才上班几天， 但他毕竟

是公司的员工， 他驾车卸货属于职

务行为， 因此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

损失依法应当由公司承担。

经过两天苦口婆心的劝解、 争

取， 再加上黄立勇妻子儿女声泪俱

下的哭诉， 终于感动了公司领导。

领导当场拍板， 给被害人家属的赔

偿款无论多少 ， 由运输公司负担

30%， 第四车队因是挂靠性质， 剩

余的 70%由车队负担。 第四车队的

队长也当场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赔偿款到位

家属表示谅解

事后， 在车队队长的积极斡旋

下， 被害人孙光明的家属与运输公

司和黄立勇家属达成了一份赔偿协

议， 孙光明家属对黄立勇的过失行

为表示谅解。

在此之后， 法院正式开庭审理

此案 。 法庭调查阶段 ， 公诉人在

《起诉书》 中指控： 案发当天在港

务局作业码头砂石料场卸车过程

中， 黄立勇倒车时未尽到合理注意

义务， 将调度员孙光明当场轧死。

案发后， 黄立勇驾车逃逸， 公

安机关认定其应当对事故承担全部

责任。

因此， 被告人黄立勇的行为构

成 “过失致人死亡罪”， 且存在逃

逸情节，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建议

法院对被告人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黄立勇当场表示认罪。

当公诉人发表完公诉意见后，

我向法庭发表了辩护意见。

我提出， 对 《起诉书》 指控的

事实没有异议， 但对其定性不予认

可。 经过本辩护人对案情的认真分

析， 我认为黄立勇的行为虽然具有

违法性， 但是尚不足以构成犯罪。

法庭作交锋

细述无罪理由

在法官和公诉人的惊愕之下，

我向法庭陈述了被告人无罪的三条

理由：

首先 ， 本案认定的是过失犯

罪， 那么， 被告人是否存在过失是

判别其有罪与否的关键。 案发当晚

的现场一片漆黑， 风大雨急。 尽管

被告人开着尾灯， 但是在那样的环

境下， 透过二十多米的雨雾， 根本

无法看清车后的情形。

被告人黄立勇一边亮着尾灯，

一边打开 “倒车请注意” 的喇叭，

加上现场没有闲杂人员， 那么， 被

告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而被害人孙光明在车后出现纯

属意外。 根据当时的情况， 孙光明

的出现既不是黄立勇应当预见而没

有预见的， 也不存在黄立勇已经预

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碰撞到他的情

节。 故此辩护人认为， 法律不应该

强人所难， 要求当事人承担其事实

上无法承担的义务， 所以被告人主

观上不具有过失。

被害人过错

提请法庭注意

随后我指出， 被害人本身在本

案发生过程中具有过错。

我提醒法庭注意， 被害人孙光

明生前的身份是港务局调度员， 他

应当比普通人更具备安全常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假如死在

事故现场的不是孙光明而是其他

人， 那么坐在被告人席上的恐怕就

不只是本案被告人黄立勇了， 应该

按照 “重大责任事故罪” 追究该调

度员的刑事责任。 所以， 就本案的

发生原因来讲， 被害人显然存在重

大过失。

此外我提出， 公诉人指控被告

人犯罪的主要证据是交警部门作出

的 《事故责任认定书 》 。 但是 ，

《事故责任认定书》 之所以认定被

告人黄立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是

因为在案发后黄立勇驾车逃逸， 导

致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交警部门作出这一认定是符合

法律的， 但是， 这只能作为划分交

通事故双方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

而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据。

这是交警部门对当事人责任的一种

法律推定， 而不是根据现场勘验查

明的案件事实。

而依据 《刑事诉讼法 》 的要

求： 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 必须要

做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推定的

事实不能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构成

犯罪的证据。

为此， 我要求法庭作出宣告被

告人黄立勇无罪的判决。

被告人认罪

无碍律师辩护

我的发言引起了公诉人的激烈

反对。 公诉人坚持认为被告人构成

犯罪： 其一， 既然交警部门已经认

定被告人负全部责任， 被告人在本

案中又存在逃逸情节， 应当从重判处

其刑罚。 其二， 被告人本人已经当庭

认罪， 辩护人还有什么说的？

针对公诉人的观点， 我依据法律

逐一进行了反驳：

第一， 被告人是否存在过失的问

题， 本辩护人前面已经说过， 在此不

再重复。 关于所谓的 “逃逸” 问题，

辩护人认为不能适用于本案的判决，

因为 “逃逸” 是 “交通肇事罪” 里的

概念， 既然公诉人已经将指控罪名变

更成了 “过失致人死亡罪”， 那么就

不应当再使用 “逃逸” 这一概念。

第二， 关于被告人本人表示认罪

服法 ， 不应影响案件的定性 。 根据

《刑事诉讼法》 和 《律师法》 的规定，

辩护人不同于民事案件的代理人， 其

发言并不完全从属于当事人本人的意

志， 可以向法庭独立阐述自己的观

点。 司法机关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而

不是依照被告人本人的意见作出判

决。

虽然获轻判

依旧感到遗憾

庭审一个星期后， 我在律师事务

所里接到法官打来的电话 ： “贾律

师， 你来一下法院， 带着判决书到看

守所领人吧。”

听到这样的话， 我以为自己的辩

护取得了圆满成功， 心情十分激动。

我连忙赶到法院， 可是接过 《刑

事判决书》 一看， 犹如兜头被泼了一

盆凉水———法院仍以 “过失致人死亡

罪” 判处黄立勇有期徒刑 8 个月。

从被告人被刑事拘留到今天作出

判决， 时间刚好是 8 个月。

而我携带判决书把黄立勇从看守

所领出来后， 就判决存在的问题谈了

我的看法， 然后征求他的意见是否上

诉。 黄立勇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一再

表示不想上诉了。 他的话让我回味了

很久： “贾律师， 如果没有你的成功

辩护， 我可能要被判好多年， 现在判

决结果已经超出了我的期望， 十分感

谢你为我做出的努力！ 反正八个月的

牢已经坐了， 拿到一个无罪判决又能

怎样？ 难道我被关的时间能倒退回去

重来么……”

这一次， 我只能无奈地尊重了他

的意见。 （文中人物为化名）

大货车驾驶员在码头作业时将调度员轧死后逃逸， 交警认定

驾驶员负全部责任， 检察院以涉嫌 “过失致人死亡” 提起公诉。

而我认为， 交警部门在这起事故中推定驾驶员负全部责任，

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定罪的依据， 于是作无罪辩护。

我知道， 如此和检察机关 “对着干”， 必定会引发一场激烈

的交锋。 更加不利的是， 被告人自己也已经表示认罪……

土方车、 翻斗车等大型车辆由于驾驶室后视存在盲点， 驾驶员稍有不慎就容易酿成事故。 资料照片

www.shfzb.com.cn


